
 

檔號：  E D B ( K G I) / E D U / 6 / 1  
 

教育局通函第  45 /2024  號  
 

 

分發名單：各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

園、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

幼稚園班級的學校校監及校長

—備辦  

副本送：各組主管—備考  

 
 

幼稚園教育計劃  
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  

 
目的  

 
 本通函旨在通知各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（計劃）的幼稚園、幼稚園暨幼

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學校（以下統稱為「幼稚園」），申請及運用

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以下簡稱「優化津貼」）的詳情。本通

函應與教育局通函第  17 /2023  號「《202 2  年施政報告》加強支援參加幼稚園

教育計劃幼稚園的措施」及其附錄  3  一併閱讀。  
 
 

背景  
 

2 .  由  2 0 2 2 / 2 3  學年起，所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須每年舉辦至少一項與中

華文化相關的校本活動，幫助兒童認識和欣賞中華文化及藝術。教育局於  
2 0 2 2 / 2 3  學年向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供一筆過撥款――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

術津貼」，以支援幼稚園推動學生從小認識中華文化，培養國民身分認同。  
 
 

詳情  
 

3 .  教育局會為參加計劃的幼稚園提供額外一筆過優化津貼撥款，加強支援

幼稚園舉辦更多樣的中華文化校本活動，讓業界更有效利用累積的良好經

驗，進一步推動學生認識和欣賞中華文化，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、自豪感及

愛國情懷。每所幼稚園可按學生人數獲發優化津貼，兩個層階的津貼額分別

為  15  萬元及  24  萬元。  
 
 
津貼的運用  

 
4 .  中華文化歷史久遠而優秀，積澱我國文明及先賢智慧，與日常生活行事

息息相關。學生從小認識和欣賞中華文化，有助建立國民身分認同，為傳承

中華文化奠定基礎。觀察所見，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在舉辦中華文化校本活動

方面已累積不少良好經驗，在  2022 /23  學年舉辦不同類型的校本活動，例如

https://applications.edb.gov.hk/circular/upload/EDBCM/EDBCM23017C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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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慶祝節日、欣賞戲曲、皮影戲等傳統藝術活動，以及讓兒童嘗試設計或

製作富中國特色的藝術作品等。活動成果已展示在每所參加計劃的幼稚園的

學校網頁。幼稚園可善用優化津貼在  202 3 /24  至  2025 /26  學年舉辦更多元化

的校本活動，讓兒童進一步認識中華文化的不同面貌，學習欣賞傳統的美與

善，培養對國家的歸屬感、自豪感及愛國情懷。  
 
5 .   幼稚園應持守兒童為本的原則設計學習活動，確保內容切合兒童的興

趣、發展和學習需要，並根據校情，規劃合宜的學習目標和策略，推行全校

性或級本的學習活動。為培養兒童的國民身分認同及愛國情懷，幼稚園應考

慮活動的持續性、連貫性及效能。就此，幼稚園在設計校本活動時，可參考

以下例子︰  
 
•  擬訂與中華文化相關的學習主題，設計及組織學習活動，幫助兒童

持續探索、欣賞中國不同的傳統習俗、藝術和建築等，例如透過舉

辦中華文化體驗日，幼稚園可引導兒童聯繫生活經驗，初步了解傳

統習俗及節慶的意義，或安排示範和展覽活動，讓兒童親身接觸傳

統藝術，感受和欣賞中國文化的多彩和魅力，建立國民身分認同；  
•  配合學習主題或閱讀計劃，提供多樣的圖書，鼓勵兒童與家長閱讀

有關傳統美德、寓言、中國名人的故事，並舉辦活動讓兒童在校園

和日常生活中實踐孝順長輩、尊敬師長、以禮待人等傳統美德；  
•  購買資源組織體驗式的學習活動和有趣的遊戲，例如傳統樂器、玩

意和服飾，或製作材料包／資源套，讓兒童創作富中國特色的手工

藝（例如剪紙、面譜等），並作展示和分享，以助兒童欣賞國家的

文化和藝術；或  
•  安排校外活動，包括參觀博物館及觀賞文藝表演等活動，讓兒童的

學習延伸至學校以外，藉觀察和探索認識中華文化及藝術，並配合

新聞時事、生活分享等，幫助兒童認識中國的成就和貢獻，初步培

育兒童對國家的歸屬感和自豪感。  
 

6 .  幼稚園須注意，優化津貼不可用於採購電子設備（例如電腦、攝錄機）

或購買與電子產品或電子學習有關的服務，亦不可用於聘請員工。此外，由

於有關活動或資源套的設計原則上是日常教學的一部分，須建基於幼稚園教

育的理念和教師對兒童的了解。幼稚園不得將學習活動和教材設計、指引擬

備、教學等工作「外判」予外間機構。教師在完成設計、指引等工作後，若

需要大量製作分派給兒童，則可購買外間服務。  
 

7 .  在有關學年完結前，所有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必須在其學校網頁展示該學

年至少一項中華文化校本學習活動的設計及成果，內容包括活動簡介、兒童

作品及／或活動的照片、多媒體片段等，以便業界分享及借鑒良好經驗，促

進專業交流，並讓持份者了解兒童在校的學習概況。參加計劃的幼稚園（不

論是否申請或獲發優化津貼），均須在其學校網頁上展示每學年中華文化校

本學習活動的設計及成果，以營造專業交流的氛圍，收業界共同推廣中華文

化 之 效 。 幼 稚 園 可 參 考 教 育 局 網 頁 所 示 的 表 格 範 本 上 載 內 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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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 t t p s : / /www.ed b . gov .hk /a t t ac hmen t / t c / edu-s ys t em/p rep r imar y-
k inder gar t en / f re e -q ua l i t y- k g- edu /ED BCM23017C_Disp la y_ Form.do cx )  

 
 

發放津貼、財務和會計的安排  
 

8 .  優化津貼以學校註冊為申請單位。參加計劃的幼稚園如在同一學校註冊

下營運，即使有多個註冊校址，均視作一所合資格幼稚園計算。幼稚園如取

錄  66  名或以下合資格半日制學生（一名全日／長全日制學生相等於兩名半日

制學生），津貼額為  15  萬元；取錄  67  名或以上合資格半日制學生的幼稚

園，津貼額為  24  萬元 1。曾於  2022 /23  學年獲發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

貼」的幼稚園（不論該津貼是否已用完），會於  2024  年  3  月初獲發放上述

的優化津貼。辦學團體／營辦機構可擔當協調和統籌的角色，例如協助屬下

的幼稚園合力設計校本學習活動，製作所需的材料，以發揮協同效應 2。  
 

9 .  所有已於  2024  年  3  月初獲發優化津貼的幼稚園，須填妥回條（附件

一）並交回教育局幼稚園視學組，以確認收妥款項，並聲明會妥善運用優化

津貼。如幼稚園經審視校情後，決定退回整筆優化津貼，亦須填妥附件一，

教育局將安排收回已發放的優化津貼。幼稚園須以郵寄方式於  2024  年  3  月  
28  日或以前把已填妥的附件一交回教育局幼稚園視學組。而在  2022 /23  學年

未曾獲發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的幼稚園，不論是否有意申請優化津

貼，均須於  2024  年  3  月  6  日或以前，以郵寄及傳真（傳真號碼： 3104  
0865）方式把已填妥的申請表（附件二）交回教育局幼稚園視學組，以便本

局進一步處理及於  2 024  年  3  月中發放津貼（如適用）。  
 
10 .  幼稚園獲發優化津貼後，可運用該津貼及在  2022 /23  學年獲發的「推廣

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如適用）至  202 5 /26  學年（即直至2 026  年  8  月  31  
日止）。如優化津貼不敷應用，幼稚園可調撥計劃下單位資助的其他營運開

支部分（即40 %部分）的資助及／或學校經費填補津貼的開支。  幼稚園須於  
2026  年  11  月  30  日或以前填妥並交回津貼運用報告（附件三）。教育局會

收回截至  2026  年  8  月  31  日的津貼餘款。上述附件一至附件三（W ord格
式）亦可在教育局網頁（h t tps : / /www.ed b .gov .hk / f r ee -qua l i t y-k g -ed u_ tc）
下載。  
 
11 .  若幼稚園之前已獲發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，但決定不申請優化

津貼，則須按教育局通函第  17 /2023  號所列明的要求，於  2 025  年  8  月  31  
日或以前運用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，並於  2025  年  11  月  28  日或之

前，交回教育局通函第  17 /2023  號附錄  7  的津貼運用報告。教育局會收回截

至  2025  年  8  月  31  日的津貼餘款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教育局會根據經學校核實的第一次資助調整的結果，以幼稚園於  2023 年  11 月合資格獲

發資助的學生人數為基礎，釐定每所幼稚園可獲發放的優化津貼額。  
2  辦學團體／營辦機構如獲校董會批准及授權，可為轄下的幼稚園進行採購活動，採購程序

及會計要求詳見《幼稚園採購程序指引》第  13 頁  66 至  68 段，及《幼稚園行政手冊》第  
4  章第  4 .4 .3(3)  段。  

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edu-system/preprimary-kindergarten/free-quality-kg-edu/EDBCM23017C_Display_Form.docx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edu-system/preprimary-kindergarten/free-quality-kg-edu/EDBCM23017C_Display_Form.docx
https://www.edb.gov.hk/free-quality-kg-edu_t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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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若幼稚園已獲發優化津貼及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如適用），

而在  2025 /26  學年結束前停辦、被撤銷參加計劃的資格或退出計劃，必須把

該兩項津貼按教育局要求退還政府。  
 
13 .  幼稚園可參考下表，以了解津貼運用及提交報告的期限：  
 運用  

津貼期限  
提交  

運用報告  
收回  

餘款安排  
i .  幼稚園已獲發優化津貼及「推廣

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  
2026 年  

8  月  31 日
或以前  

2026 年  
11 月  30 日

或以前  

2026 年  
8  月  31 日後

一併處理  
i i .  幼稚園只獲發優化津貼而未曾獲

發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  
i i i .  幼稚園已獲發「推廣中華文化及

藝術津貼」，但決定不申請優化

津貼，並會退回整筆優化津貼  

2025 年  
8  月  31 日
或以前  

2025 年  
11 月  28 日

或以前  

2025 年  
8  月  31 日後  

 
14 .  幼稚園須依循教育局所發出的《幼稚園行政手冊》第  4  章訂明的會計程

序，按既定機制為優化津貼及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如適用）備存

獨立帳目，以妥善記錄津貼的所有收支項目。幼稚園亦須將相關收支填報在

經審核周年帳目內的報表／附註中，以反映優化津貼及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

術津貼」（如適用）的收支，並按現行規定提交經審核周年帳目予教育局。

幼稚園不得把優化津貼及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如適用）的撥款／

餘款調撥至其他資助或帳項。幼稚園調整學費時，不得把優化津貼及「推廣

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如適用）的任何開支項目納入學費調整計算之內。  
 

15 .  幼稚園須確保是項津貼用於校本設計的學習活動，以推廣中華文化及藝

術。因此，幼稚園必須妥善保存相關學習活動的教學設計、相片或多媒體片

段。幼稚園運用是項津貼時，須依循教育局就幼稚園運用公帑發出的既定原

則與規定，其中包括教育局發出的《幼稚園行政手冊》的第  4  章及《幼稚園

採購程序指引》，以公平及透明程序進行採購。所有帳簿、採購記錄、收

據、付款憑單及發票等必須由幼稚園保存，以作會計及審核用途。按照慣

例，相關記錄須保存最少七年。如有需要，教育局可要求幼稚園提供相關文

件以便審查津貼的運用情況。如教育局發現幼稚園未有按指定用途運用津貼

及／或幼稚園不再符合本通函所列的要求，幼稚園須按教育局指明的金額退

回政府。  
 
 

查詢  
 

16 .  如就此通函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 2892  61 04  與幼稚園視學組聯絡。  
 

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（梁詠珊代行）  

2 0 2 4年2月2 8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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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 

幼稚園教育計劃  
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回條  

 
（此回條只適用於已在  20 22 / 23  學年獲發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  

並已於  20 24  年  3  月初獲發放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的幼稚園）  
 

              (請於  20 24  年  3  月  28  日（星期四）或以前填妥本表格，並將正本郵寄至   
              教育局幼稚園視學組。 )  

 

致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（經辦人：幼稚園視學組）  
     地址：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 21 3  號胡忠大廈  1 2  樓  12 16  室  

         

 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學校註冊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「✓」及填寫有關資料。  

 

 
□  本人  /  本校確認已收妥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，並且   

(a) 會在  2 02 3 / 24  至  20 2 5 /2 6  學年持續運用津貼，舉辦與中華文化及藝

術有關的校本活動；以及  
(b) 會妥善運用獲發的津貼，並承諾按教育局通函第  4 5 /2 02 4  號所訂的要

求，因應情況將津貼退還政府。  
  
 □  本人  /  本校經審視校情後，決定退回已獲發的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

術津貼」，原因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(a) 本校知悉已獲發的津貼款項將退還政府，會繼續運用現有資源舉辦有關

中華文化及藝術的活動，並在學校網頁內展示活動設計和成果；以及  

(b) 會繼續按教育局通函第  17 / 20 23  號「《20 2 2  年施政報告》加強支援參

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幼稚園的措施」所訂的要求，確保妥善運用已在  
2 0 22 / 23  學年獲發的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，並因應情況將津貼

退還政府。  

           本人／本校確認在表格提交的一切資料正確無誤。  

校監簽署：   校監姓名：   

校長姓名：   電話：   

日期：     

 

 
 
 

學校印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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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 

幼稚園教育計劃  
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申請表  

 
（此申請表適用於未曾在  2 02 2 / 23  學年獲發  
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的幼稚園）  

 
(請於  20 24  年  3  月  6  日（星期三）或以前填妥本表格，  

      並以郵寄及傳真的方式，將正本交至教育局幼稚園視學組。 )  
 

致：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（經辦人：幼稚園視學組）  

     地址：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 21 3  號胡忠大廈  1 2  樓  12 16  室  

     傳真號碼︰31 04  0 86 5  
 
 

 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學校註冊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「✓」及填寫有關資料。  

 □  本人  /  本校確認申請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，並且   
(a) 會在  2 02 3 / 24  至  20 2 5 /2 6  學年運用津貼舉辦與中華文化及藝術有關

的校本活動；以及  
(b) 確保妥善運用獲批的津貼，承諾按教育局通函第  4 5 / 20 24  號（幼稚

園教育計劃――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）所訂的要求，因應情

況將津貼退還政府。  
  
 □  本人  /  本校確認不會申請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，原因如下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 

本人  /  本校會繼續運用現有資源舉辦有關中華文化及藝術的活動，並在學校

網頁內展示活動設計和成果。 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本人／本校確認在申請表格提交的一切資料正確無誤。  

校監簽署：   校監姓名：   

校長姓名：   電話：   

日期：     

 

 
 
 

學校印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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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（第 1 頁，共 2 頁） 

幼稚園教育計劃  
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及  

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運用報告  
 

 
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 

               （經辦人： 區學校發展組／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*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*請刪去不適用者。 
 

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加「✓」及填寫有關資料。  

津貼運用情況  

1. □  本校已按教育局通函第  4 5 / 2 0 2 4  號「幼稚園教育計劃  ――優化推廣中華
文化及藝術津貼」的要求運用津貼，並在津貼運用期限內的每個學年，
舉辦有關中華文化的校本活動。活動設計和成果已上載至本校網頁供公
眾閱覽。  

2. 本校所推行的活動，內容如下（可選多項）：  
 目的︰ □  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，有助培養兒童對國家的歸屬感和愛國情懷  

□  加強兒童的國家觀念、國民身分認同  

□  培育兒童遵守法規，愛護公物，尊重關愛別人等美德，成為良好公

民  

□  通過體驗中華傳統習俗，讓兒童認識背後的意義和文化的優秀面  

□ 初步認識中國古今的成就和貢獻，以加強兒童對國家的認同和自豪

感  
  

策略： 
 
□  設計校本的學習主題，規劃相關學習活動  

□  為校內兒童舉辦中華文化周／體驗日／成果分享會  

□  購買學習活動或遊戲所需的資源  

□  製作材料包／資源套  

□  安排參觀或觀賞表演  

□  提供多樣的圖書，鼓勵兒童和家長閱讀  

□  設計活動鼓勵兒童實踐傳統美德  

□ 其他：  
 詳情︰  

 
 

 

幼稚園請於  20 26  年  1 1  月  30  日（  星期一）或以前填妥報告，並郵寄

報告正本至所屬的分區學校發展組／ 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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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（第 2 頁，共 2 頁） 

3. 請簡述成效。  

  

  

 
4. 

 
本校獲教育局分別於  2 0 2 2 / 2 3  學年發放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如

適用），及於  2 0 2 3 / 2 4  學年發放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，合共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截至  2 0 2 6  年  8  月  3 1  日，津貼  

□ 已全數用完。 

□ 尚有餘款_______________ 元。 
 

聲明 

本人確認︰  
(a) 本校獲發的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如適用）及「優化推廣中華文

化及藝術津貼」皆用於舉辦校本設計的學習活動，讓兒童認識國家，培養

國民身分認同。相關學習活動的教學設計、相片或多媒體片段已妥善保

存；  

(b) 本校已按教育局通函第  4 5 / 20 24  號的要求，備存獨立的帳目，妥善記錄

「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津貼」（如適用）及「優化推廣中華文化及藝術

津貼」的收支項目，並在提交予教育局的經審核周年帳目內呈報這些收入

及開支。所有帳簿、採購記錄、收據、付款憑單及發票等會由本校保存最

少七年，以作會計及審核用途。如經審核周年帳目所述的實際餘款與上述

的不符，本校會盡快通知教育局跟進；及  

(c) 本校如未能按教育局要求提供相關文件以作審查／非依照教育局所指定的

要求運用津貼／不符合是項津貼的相應要求，本校會按教育局指明的金額

退還政府。 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
校監簽署：   校監姓名：   

學校名稱：     
    

學校註冊編號：    

校長姓名：   電話：   

日期：     

 

 
 
 

學校印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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